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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8·3”较大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字号： 大 中 小 分享至：

2015年8月3日16:00许，位于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旺岗村三联路的佛山市顺德区卡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

图公司”）生产区域内发生一起建筑施工坍塌事故（以下简称“8·3”较大坍塌事故），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

失5040077.6元。

https://www.foshan.gov.cn/user.html
javascript:void(0)
http://www.foshan.gov.cn/
https://www.foshan.gov.cn/
http://www.foshan.gov.cn/rdtj/index.html
http://www.foshan.gov.cn/zwgk/index.html
http://www.gdzwfw.gov.cn/?region=440600
http://www.foshan.gov.cn/hdjl/index.html
http://www.foshan.gov.cn/zjfs/index.html
http://gddata.gd.gov.cn/data/dataSet/toDataSet/dept/38
http://www.foshan.gov.cn/
http://www.foshan.gov.cn/zwgk
http://www.foshan.gov.cn/zwgk/zdly
http://www.foshan.gov.cn/zwgk/zdly/aqscxx
http://www.foshan.gov.cn/zwgk/zdly/aqscxx/dc
javascript:;
https://service.weibo.com/share/share.php?url=https%3A%2F%2Fwww.foshan.gov.cn%2Fzwgk%2Fzdly%2Faqscxx%2Fdc%2Fcontent%2Fpost_1718033.html&title=%E4%BD%9B%E5%B1%B1%E5%B8%82%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9%97%A8%E6%88%B7%E7%BD%91%E7%AB%99&pic=http%3A%2F%2Fwww.foshan.gov.cn%2Fimages2019%2Ftv.png&appkey=
http://connect.qq.com/widget/shareqq/index.html?url=https%3A%2F%2Fwww.foshan.gov.cn%2Fzwgk%2Fzdly%2Faqscxx%2Fdc%2Fcontent%2Fpost_1718033.html&title=%E4%BD%9B%E5%B1%B1%E5%B8%82%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9%97%A8%E6%88%B7%E7%BD%91%E7%AB%99&source=%E4%BD%9B%E5%B1%B1%E5%B8%82%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9%97%A8%E6%88%B7%E7%BD%91%E7%AB%99&desc=&pics=http%3A%2F%2Fwww.foshan.gov.cn%2Fimages2019%2Ftv.png
http://sns.qzone.qq.com/cgi-bin/qzshare/cgi_qzshare_onekey?url=https%3A%2F%2Fwww.foshan.gov.cn%2Fzwgk%2Fzdly%2Faqscxx%2Fdc%2Fcontent%2Fpost_1718033.html&title=%E4%BD%9B%E5%B1%B1%E5%B8%82%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9%97%A8%E6%88%B7%E7%BD%91%E7%AB%99&desc=&summary=&site=%E4%BD%9B%E5%B1%B1%E5%B8%82%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9%97%A8%E6%88%B7%E7%BD%91%E7%AB%99&pics=http%3A%2F%2Fwww.foshan.gov.cn%2Fimages2019%2Ftv.png


  事故发生后，市委刘悦伦书记和市政府鲁毅市长立即作出指示，要求把救治伤员、安抚遇难者家属放在首要位置，采取有

效措施将事故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并指示黄志豪常务副市长召集各区政府、市有关部门紧急召开“8·3”事故分析会，分析

事故原因，要求全市各区、各有关部门吸取事故教训，针对本次事故暴露的问题，深入开展建筑施工安全大排查和打非治违

专项整治。省安全监管局黄晗局长就事故善后处理作出重要指示。

根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市政府成立由市安全监管局王荣初支队长为

组长，市纪委宋会勇常委、市住建管理局黄礼泉副局长、顺德区陈浩斌常务副区长为副组长，市安全监管局、市监察局、市

住建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法制局、市质监局、市总工会以及顺德区人民政府等单位人员组成的市政府“8·3”较大事故调查

组。事故调查组邀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并聘请专家组协助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

测鉴定和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

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 事故发生相关方概况

（一）事故发生区域建筑设施历史、现实状况

事故发生区域即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旺岗村三联路23号内生产生活设施于1999年由张力华以真善美家具厂名义开始投资

建设，2001年建设完工。

1999年开工建设时共设计建造建筑设施两座（三层办公楼一座、一层厂房一座）。至2001年佛山市顺德区规划部门验收

时，共有建筑物三座且验收三座（三层办公楼一座、一层厂房一座、三层宿舍楼一座），并取得相关建筑规划审批许可（经

调查发现，该区域内三层宿舍楼无消防验收申请手续，但有消防验收手续），并办理了房地产权证书。



2011年，张力华拆除该区域内的一层厂房，并在一层厂房原址建设了七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生产车间，并在三层办公楼

及七层车间通道处搭建锌瓦结构防雨顶棚。该七层建筑及防雨顶棚未经任何政府部门许可审批（属非法建筑），但是进行了

网上消防备案登记。

2012年，张力华将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旺岗村三联路23号出租给卡图公司用于生产经营，卡图公司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在三层办公楼及七层生产车间之间（8.3事故发生点）的防雨顶棚下面搭建钢木结构的阁楼用于生产经营活动。

（二）事发工程基本情况

1.事发工程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卡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区域。

2.工程概况：事发工程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卡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三层办公楼及七层车间通道处的钢结构混凝土工程，钢构

架为三层钢构架，南北向5.9m+5.9m共2跨，东西向5.2m*5共5跨，首层层高4.6m；二、三层各层高4.05m;边柱一到三层使

用20#工字钢作立柱，与两侧的建筑物没有连接，边主梁使用20#工字钢，搁置于立柱上，并每隔3m用80*80mm的角钢用1

6mm拉爆螺栓与两侧的建筑物连接；中排立柱用20#工字钢作立柱，中排主梁使用20#工字钢，搁置于立柱上；在主梁上每

隔1m放置一根14#工字钢作次梁（在中排主梁上同轴线排列），在次梁上放置0.8mm厚的梯形钢板浇100mm厚的混凝土

（实际荷载应按150mm算） 上层的立柱放置于下层的主梁上；各构件连接使用焊接；在浇筑混凝土前在首层中排立柱旁各

加了一根18#工字钢作加强。在事故发生前工人在东侧中排的立柱旁安装了一根输送混凝土的泵管，用铁丝固定在立柱上，用

于泵送三、四层的混凝土。

事发工程建设方未将该工程向有关政府部门进行报建，事发工程施工方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设计、施工资质，且未针对

工程制定施工方案。

（三）事故相关人员及单位基本情况

1.工程建设各方主体情况



（1）张力华，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人。事发区域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旺岗村三联路23号

实际控制人、收益人。事发工程建设方。

（2）凌海，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重庆市云阳县凤鸣镇人，个体包工头，无任何建筑工程施工资质，事发工程钢结

构施工方。

（3）黄启兵，男、汉族、小学文化程度；重庆市云阳县院庄乡人，个体建筑包工头，无任何建筑工程施工资质，事发工

程混凝土浇筑施工方。

（5）佛山市顺德区卡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秋兵，企业工商注册号：440681000440190，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旺岗村委会三联路23号之一，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4月19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制造、销售、家具、家居用品：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须经依法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向张力华租用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旺岗村三联

路23号并向张力华支付租金。对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旺岗村三联路23号区域内生产安全负管理责任。

2.相关责任单位基本情况

（1）龙江镇旺岗村委会，为村民自治组织。其职责为：坚持执行国家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方针、政策、法规和有关规

定；切实制定本村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明确村委会安全生产责任；监理和健全本村安全生产管理网格，实施日常安全巡查

工作。以旺岗资产管理办名义持有事故发生区域房地产权证。

（2）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龙江分局，是龙江镇主管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港口行政、城市管理、市政公用事

业、市容环境的工作机构，依法行驶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水政、城市行政综合执法职权。

（3）顺德区公安局龙江分局，负责龙江镇辖区内收集、掌握、报告影响社会稳定和治安大局稳定的情报信息、社区警务

（含外国人管理）、社会维稳、道路交通管理、刑侦、巡警（含交巡警联合执勤）、治安管理、安全防火工作。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5年8月3日上午10时左右，施工方黄启兵带领6名工人对钢结构工程二三四层楼面从上而下浇筑混凝土，凌海带领3

名工人在旁边辅助施工。中午12时左右，第四层楼面的混凝土浇筑完毕。下午1时左右，工人开始对第三层楼面进行混凝土浇

筑。下午3时左右，第三层楼面的混凝土浇筑完毕。工人同时开始对第二层楼面进行混凝土浇筑。下午3时49分，第四、第三

层楼面混凝土先后发生坍塌。坍塌造成杨太升、陈武东、邓锋光、田世坤、陈武团5名工人被埋。

（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1.应急救援情况。事故发生后，企业负责人立即派人向顺德区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告，并组织员工参与事故先期处置。

龙江公安分局、消防中队、龙江镇专职消防队接警后于15时54分到达事故现场并展开抢险救援。16时00分龙江医院派出两辆

救护车，聚龙医院派出一辆救护车分别到达现场等待救援，16时许，顺德区及相关职能部门领导、龙江镇及相关部门职能领

导陆续抵达事故现场指导救援，16时45分佛山消防特勤大队、顺德消防特勤中队，乐从消防中队作为增援力量到达事故现场

协助展开救援。8月5日00时30分，最后一具遗体挖出并运离事故现场，2时左右现场初步清理完毕。

2.应急救援评估。施工单位以及顺德区、龙江镇政府和有关部门事故信息报送渠道通畅，信息流转及时，应急指挥有力，

协调有序，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救援队伍响应迅速，响应程序合法，基于现场条件所采取的救援措施无大的技术缺陷，未

发现救援指挥、作业人员失职、渎职现象，救援效果及时、有效。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伤亡人员情况

1.杨太升，男，1977年6月12日出生，广东廉江人；

2.陈武东，男，1967年4月15日出生，广东廉江人；



3.邓锋光，男，1983年5月8日出生，广东廉江人；

 4.田世坤，男，1962年8月13日出生，重庆云阳县人；以上四人在事故中死亡。

5.陈武团，男，1979年11月10日出生，广东廉江人，在事故中受伤。

（二）事故经济损失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5040077.6元。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该工程属于违法建设工程，工程建设过程中，钢梁柱节点构造错误和立柱承荷稳定性不足，在浇筑混凝土时，地泵泵管

产生震动作为诱因，导致钢结构第三层中排钢梁柱节点和第二层中立柱失稳，引起工程整体倒塌。

（二）管理原因

1.张力华未对该加建工程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建，没有聘请专业设计人员进行工程设计，私自进行违法搭建、抢建；施工组

织严重违反建筑行业标准规定，导致工程的开工建设不具备相应的安全条件。

2.钢结构搭建施工工头凌海不具备建筑工程设计、施工资质，非法承揽建筑工程，设计钢结构未按照行业标准规范设计、

搭设、验收，工程各受力构件，应力均不满足要求。

3.混凝土浇筑施工工头黄启兵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资质，非法承揽建筑工程，非法指挥混凝土施工，施工程序不符合安全

规程和技术规范。

4.卡图公司在对于本公司生产区域内的违法建设行为，未实施有效的监督检查，未有效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制

止相关方的违法建设行为，未开展对事发工程的隐患排查治理，未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6.负有监督管理责任的有关部门未认真履行职责，监督检查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1）旺岗村委会应当履行对村域内的安全生产管理、日常巡查、发现违法建设行为并向相关政府部门报告的义务及职

能，但该村委会对村域内名下出租物业管理不到位、对违法建设工程的日常巡查不到位，存在“以收代管”现象，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2）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龙江分局，该局作为龙江镇对辖区内违法建设进行查处、拆除的行政主管部门，对于

辖区内长期存在的违法建设实际情况、违章抢建以及相对封闭空间的违法建设行为，未能制定有针对性的查处措施、方案，

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管手段，存在监管漏洞和盲区；在龙江镇家具行业整治提升工作中，对违法建筑行为查处工作安排存在漏

洞，未完全履行整治提升工作任务，以至未能发现事发区域内长期存在的违法建设行为。

（3）顺德区公安局龙江分局，该局作为龙江镇消防安全的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内消防安全检查不到位，执法不严，未

对职权范围内违法行为形成闭环管理。该局曾于2014年10月对事发区域进行消防检查，并对该区域内当时存在的违规搭建的

钢木结构阁楼开具整改通知书，但未及时进行复查；在2015年4月再次检查时，发现违法区域内仅拆除木质结构，依然存在

铁质框架的情况下，仅口头要求拆除，未开具整改通知书，没有严格要求企业进一步整改，未能有效处置消防安全隐患，致

使事故隐患长期存在。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顺德区“8.3”较大建筑工程坍塌事故是相关责任人违法建设施工、相关责任单位和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不力

从而导致的一起较大生产经营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一）司法机关已经采取措施人员

1.黄启兵，事发工程水泥浇灌施工方包工头，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于8月3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已经检察机关批

准逮捕，建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凌海，事发工程钢结构施工方包工头，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于8月3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已经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建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张力华，事发工程建设方，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于8月3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已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建议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及其他问责措施的人员。

1.张发枝，中共党员，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龙江分局城管执法二股股长，负责龙江镇龙山片区城管执法工作。经

查，其对违法建设的日常巡查监管工作履行职责不到位，巡查监管存在漏洞，对事故单位违法建设施工行为失察，对事故发

生负有监管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有关规定予以免职。

2.谭浩添，中共党员，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龙江分局常务副局长，统筹执法工作，分管城管执法二股。其对本局

违法建设巡查工作漏洞、执法监管工作不到位等情况失察、履职不到位。在龙江镇家具行业整治提升工作中，对违法建筑行

为查处工作安排有漏洞，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3.黄俊斌，中共党员，顺德区公安局龙江分局治安中队副中队长，兼任龙江镇专职消防队队长。其对专职消防队管理不到

位，对下属人员履职不到位、执法检查不严的问题失察，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4.欧阳伯洪，中共党员，顺德区龙江镇副镇长、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龙江分局局长，龙江镇家具行业整治提升工

作领导组副组长，负责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龙江分局全面工作。经查，其对本局违法建设巡查工作漏洞、执法监管

工作不到位等情况失察，工作履职不到位；在龙江镇家具行业整治提升工作中，对违法建筑行为查处工作安排有漏洞，对事

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5.黄勇基，中共党员，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龙江分局原局长，现任顺德区龙江镇副镇长、龙江镇经济和科技促进

局局长,龙江镇家具行业整治提升工作领导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其任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龙江分局局长期间，对



违法建设巡查工作漏洞、执法监管工作不到位等情况失察，工作履职不到位；在龙江镇家具行业整治提升工作中，对相关单

位督促检查、综合协调工作履职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6.陈伟杰，中共党员，顺德区龙江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办事员，负责日常消防监督等工作。其在对卡图公司检查过程

中工作要求不严格、履职不到位；发现该公司私自搭建的阁楼存在消防隐患，并发出整改通知书，但没有及时复查；在再次

检查时，没有严格督促企业整改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监管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张汉华，中共党员，顺德区龙江镇旺岗村党总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负责“两违建设”巡查等工作。其对本村辖区

内违法建设巡查不到位，工作不扎实，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8.黄海辉，中共党员，顺德区龙江镇旺岗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其对属地村委会的违法建设巡查报告工作督促不

到位，工作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9.梁伟沛，中共党员，顺德区龙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主持镇政府全面工作。其对相关部门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到

位情况失察，对辖区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工作落实力度不足，建议给予批评教育。

10. 梁雄钊，中共党员，顺德区龙江镇党委书记、镇人大主席。其对龙江镇政府及相关部门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到位

情况失察，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工作力度不足，建议给予批评教育。

（三）行政处罚及有关问责建议。

1.依据《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议顺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佛山市顺德区卡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及

其相关责任人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相关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2.建议相关部门对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旺岗村三联路23号内存在的违反规划、违法建设的七层生产车间依法依规组织拆

除。



3.建议顺德区委、区政府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粤发〔2011〕1

3号）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的通知》（粤办发〔2015〕6号）的有关规定，对龙江镇安

全生产工作实行“一票否决”。

4.责令龙江镇政府向顺德区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顺德区“8·3”较大事故的发生，根源在于政府及相关部门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树立不牢固、监管不严、打非治违工作

不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有效落实。为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建议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一）顺德区、龙江镇政府要深刻吸取“8·3”较大事故的教训，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牢牢坚守“发展决

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把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坚决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

倾向，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的关系。健全完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

任体系，落实安全生产“三个责任”和“三个必须”，实行安全生产 “一票否决”，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

牢牢记住事故责任和事故警示，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视，谋划部署和落实，以事故倒逼各项任务完成。

（二）切实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顺德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并严格执行

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建立安全管理机构，明确各岗位职责，保障安全投入，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

意识和操作技能，严禁无牌无证上岗，严禁未培训先上岗；加强作业现场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督促企业加强安全投入，提升管理水平。

（三）从源头上强化对违法建设行为的治理管控。要坚持属地管理，落实责任，要坚决纠正没有取得行政许可就不纳入安

全监管范围的错误认识。从源头上加大巡查管控，遏制违法建设的势头。一是严控增量，积极消化存量。要采取果断有力措

施，严格许可把关，从源头上控制新增非法建筑和违法施工建设。对既有违法违章建筑，要研究制定消化清理方案；依法依



规组织实施。二是街（镇）建立日常巡查机制，切实加强与属地村居的联动，分片区实行常态化管理，把控源头，做到及时

发现、及时制止、及时查处。三是要发挥先进科技优势，创新监管模式，监控在建项目，及时发现违法建设行为，把违法建

设控制在事前、事中，减少事后查处的压力，遏制非法建设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深入开展建筑施工领域专项整治。顺德区要认真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原则，督促、指导全区各职能部门切实履

行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监管职责，坚决遏制建筑施工非法违法行为多发的势头。根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深入开展建筑施工

领域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加强全区建筑市场资质资格动态监管，全面整顿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施工企业，加强对建筑施工参

与各方的安全政策宣讲，严厉打击建筑施工企业无资质施工、超资质范围承揽工程、违法分包转包工程、不按专项设计方案

施工、无相应资质证书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等各种非法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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